装修工程供货合同格式
甲方：
乙方：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及其它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，遵循平等、自愿、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，就雨水收集利用系统供货、安装工程事宜，经双方协商签订如下协议：
第一条工程概况及施工范围
1.工程地点：相城区陆慕
2.合同范围：(雨水收集系统1套400立方，储水模块用础润品牌，出水用于绿化浇洒、消防)乙方包工、包料、按图施工。乙方供货并负责安装的材料清单见图纸及材料单。
第二条合同总金额
1.合同总价RMB680，000,大写：人民币陆拾捌万元整。
第三条责任
(一)甲方责任
1.合同生效后，在乙方进场施工前应保障施工场地具备施工条件，基坑满足设备安装施工要求，土方的开挖和回填，混凝土基础的制作要满足乙方系统施工工艺的要求，并在开工后继续负责解决以上事项遗留问题;
2.将施工所需水、电等相关线路从施工场地外部接至工地施工地点，保证施工期间的需要;保证工程施工时，为乙方提供施工现场总的施工水、电，满足施工需要;并在施工及设备安装过程中为乙方人员提供便利条件;
3.为乙方提供现场存货场地和仓库;
.因现场施工条件不具备造成工期延误，甲方应承担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，工期相应顺延;
5.由于施工现场条件限制，甲方有义务给乙方调用甲方现场现有设备，乙方按优惠价支付一定费用。
(二)乙方责任
1.服从甲方、监理及总包的现场管理，并按有关规定向甲方、总包和监理提交完整的有关资料(包括自身施工范围工程资料的编制);
2.负责施工图中指定的雨水收集及利用系统材料的供货、安装工作;
3.负责本工程雨水收集及利用的系统设计，并保证其设计的合理性，符合本建筑的总体设计，满足使用功能，其设计获得甲方批准否则乙方应及时予以修改，直至被批准为止，并负责配合甲方完成系统验收，如甲方经验收认为不合格，则有权要求乙方对系统进行调整，直至验收合格为止，因此造成的甲方经济损失或工期延误，乙方应对甲方予以赔偿。
.负责本单位施工人员安全及劳动保险责任，负责自身施工所需的劳保用品及工具用具，做到文明施工，防火、防盗，服从甲方及总包的统一管理。
(三)其他
2015年12月11日前甲乙双方签订的合同全部作废。
第四条工程期限
1.甲方12月15日前供货至现场。如因甲方原因或不可抗拒因素造成乙方供货及人员的进场延误，乙方不承担延期责任，工期相应顺延。
2.甲乙双方商定暂定工程期为30天，具体开工时间由甲方通知。乙方可以根据总包方施工和安装计划，在双方约定的施工期限内，适当调整自己的安装进度及时间。
3.乙方应在本合同约定的工程期限范围内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，否则每迟延一天，应向甲方支付合同总价的1%作为违约金，如迟延30天仍未完工，甲方有权解除合同，并要求乙方赔偿由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。
